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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文件  
 

建議的工作計劃  
 
 
目的  
 
  根據議員在 2007年 3月 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的決定，此文件

旨在請委員通過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工作計劃

及建議完成工作的時間表。  
 
 
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2.  第三屆立法會會期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在
2004年 10月 12日的會議上，決定成立與事務委員會在先前的會期成立

的小組委員會類似的小組委員會，負責監察與鐵路的規劃、推行及營

運相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附錄 I。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計劃  
 
鐵路的規劃及落實  
 
3.  根據在 1994年制定的首份鐵路發展策略及行政長官會同行政

會議在 2000年 5月通過的新的《鐵路發展策略 2000》，以下的組合計劃

已被確定為可滿足直至 2016年的鐵路網絡擴展需要：  
 
鐵路項目  目前情況  
(a) 地鐵將軍澳線  在 2002年 8月通車  
(b) 西鐵  在 2003年 12月通車  
(c) 東鐵紅磡至尖沙咀支線   在 2004年 10月通車  
(d) 馬鞍山至大圍鐵路線  在 2004年 12月通車  
(e) 迪士尼線  在 2005年 8月通車  
(f) 上水至落馬洲支線  在興建中，預計在 2007年通車

(g) 九龍南線  在興建中，預計在 2009年通車

(h) 將軍澳支線 (第 II期 ) 在興建中，預計在 2009年通車

(i) 沙田至中環線   在規劃中  
(j) 西港島線  在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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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項目  目前情況  
(k) 南港島線  在規劃中  
(l) 北環線  在規劃中  
(m)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在規劃中  
(n) 北港島線  在規劃中  
(o) 港口鐵路線  在規劃中  

 
4.  由於在規劃中的鐵路工程項目的實際推行時間，須視乎當局

就工程項目在工程和財務上的可行性進行詳細研究所得出的結果而

定，小組委員會將會監察相關工作的進度，以確保適時完成鐵路基建

項目，以滿足市民對交通的需要。  
 
鐵路運作  
 
5.  在新鐵路線通車後，小組委員會需處理在通車初期發現的各

種問題，並與政府當局及兩間鐵路公司討論旨在加強鐵路服務在表現

和安全方面的措施。  
 
 
建議完成工作的時間表 

 
6.  考慮到籌劃當中的新鐵路工程項目的數目及需在新鐵路線通

車初期監察其表現，小組委員會預期無法在 2008年 6月前完成工作。  
 
7.  根據現行的做法，小組委員會將會在每個立法會會期結束

時，就其工作向事務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小組委員會亦可在完成其

涉及檢討某宗鐵路事故或鐵路規劃及營運方面重要環節的工作後，向

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8.  根據內務委員會的決定，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紀要將如其他小

組委員會的會議紀要般，改以簡要方式撰寫。  
 
 
徵詢意見 

 
9.  謹請委員考慮上文載述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及建議完成工

作的時間表。  
 
10.  倘若獲得委員通過，小組委員會將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工作

計劃及建議完成工作的時間表，以供參閱。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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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職權範圍  
 

 
跟進由策劃及推行新鐵路項目和現有鐵路運作所引起的下列各項事

宜：  
 
策劃及推行新鐵路項目  
 

(a) 新鐵路項目的規劃及財政安排；  
 
(b) 新鐵路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c) 因推行新鐵路項目而根據《鐵路條例》 (第 519章 )進行的收地

工作；  
 
(d) 推行新鐵路項目的最新進展情況；  
 
(e) 為新鐵路項目提供輔助基建設施；及  
 
(f) 協調新鐵路線通車後的公共交通服務。  

 
鐵路運作  
 

(a) 現有鐵路線的表現，包括列車服務表現及安全管理事宜；  
 
(b) 維修保養計劃；及  
 
(c) 列車服務中斷及故障事故，以及處理緊急情況的安排。  

 
涉及兩間鐵路公司的合併可行性、公司管治及票價的事宜，應由交通

事務委員會處理。  
 
 
 


